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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組織規程 

教育部 95.8.11 台高（二）字第 0950109827 號函核定第 6、7、9 至 11、13、16 至 18、21、22、

24、26、28 至 35 條；教育部 95.10.13 台高（二）字第 0950138321 號函核定第 4、5、8、9、13

至 18、21、23 至 25、27 條；教育部 95.11.1 台高（二）字第 0950157575 號函核定第 8、12 條；

教育部 97.12.4 台高（二）字第 0970245344 號函同意自 95.8.11 生效 

教育部 96.12.4 台高（二）字第 0960187140 號函核定第 4、5、6、21 條之 1、25條溯自 96.8.1

生效 

教育部 97.7.9 台高（二）字第 0970127933 號函第 5條溯自 95.8.11 生效、第 25 條自發文日生

效 

教育部 97.10.16 臺高（二）字第 0970201707 號函核定第 4、6、8、10、11、12、13、20、22、

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 條，依同函修

正第 5、7、9、13、14、15、16、17、18、19、21 條，溯自 97.8.1 生效；教育部 97.12.17 臺高

（二）字第 0970245350 號函修正第 6 條；教育部 98.1.8 台高（二）字第 0970264616 號函及教

育部 98.1.10 台高（二）字第 0980004501 號函核定第 6、7、9、13 至 19、21 條修正條文；教育

部 98.2.6 台高（二）字第 0980017618 號函核定第 5 條及其附表，均溯自 97.8.1生效 

教育部 98.5.8 台人（一）字第 0980071398 號函轉銓敘部 98.4.24 部法三字第 0983050349 號函

修正第 21 條並刪除第 21 條之 1，教育部 98.7.1 台高（二）字第 0980113528 號函核定，並溯自

97.8.1 生效 

教育部 98.7.31 台高（二）字第 0980123253 號函核定修正第 15 條及第 5 條附表，溯自 97.8.1

生效 

銓敘部 98.8.4 部法三字第 0983092441 號函，修正第 15、16、25、26、30、38 條，教育部 98.08.17

台高（二）字第 0980137301 號函核定溯自 97.8.1 生效 

教育部 98.08.17 台高（二）字第 0980135628 號函核定修正第 40 條及第 5 條附表，並溯自 98.2.1

生效；考試院 98.10.6 考授銓法三字第 0983107575 號函核備 

教育部 98.12.9 台高（二）字第 0980205390 號函核定第 6 條、第 7 條溯自 98.8.1 生效，第 5

條附表依 99.5.18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90086711號函修正，教育部 99.6.4台高（二）字第

0990096197 號函核定，溯自 98.8.1 生效 

教育部 99.11.1 台高(二)字第 0990187243 號函核定第 6 條、100.3.21 臺高（二）字第 1000046786

號函核定第 5 條附表，溯自 99.8.1 生效 

教育部 101.2.20 臺高字第 1010029196 號函核定修正第 5 條附表，溯自 100.8.1 生效 

教育部 101.8.27 日臺高（三）字第 1010157799 號函核定修正第 1 條、第 4 條至第 7 條、第 9

條至第 10 條、第 13 條至第 15 條、第 22 條至第 24 條、第 26 條、第 28 條至第 30 條、第 39 條，

增列第 20 條之 1，自 101.8.1 生效 

教育部 102.9.12 臺教高（一）字第 1020136221 號函核定第 6 條、第 21 條、第 32 條、第 38 條

至第 39 條、刪除第 25 條，自 102.2.1 生效 

教育部 102.8.20 臺教高（一）字第 1020118786 號函核定第 5 條附表、第 6 條、第 24 條、第 29

條至第 30 條、第 38 條，自 102.8.1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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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3.2.11 臺教高(一)字第 1030016114 號核定修正第 6 條、第 16 條、第 22 條及第 30 條，

自 103.2.11 生效；考試院 103.6.23 考授銓法五字第 1033851764 號函核備 

教育部 103.9.24 臺教高(一)字第 1030128644 號函核定修正第 18 條及第 5 條附表，自 103.8.1

生效；考試院 106.7.11 考授銓法四字第 1064241389號函核備 

教育部 104.10.20 臺教高(一)字第 1040120005 號函核定修正第 6 條、第 38 條、第 5 條附表，自

104.8.1生效；另修正第 16條，溯自 104.5.18生效；教育部 105.3.18臺教高(一)字第 1050038173

號函核定修正第 6 條、第 7 條、第 9 條、第 16 條、第 27 條、第 39 條、第 5 條附表及第 7 條附

表，自 105.2.1 生效；考試院 106.7.26 考授銓法四字第 1064246788 號函核備 

教育部 105.7.27 臺教高(一)字第 1050104407 號函核定修正第 6 條、第 14 條、第 16 條及第 5

條附表，自 105.8.1 生效；考試院 106.8.2 考授銓法四字第 1064249205 號函核備 

教育部 106.6.30 臺教高(一)字第 1060093983 號函核定修正第 9 條、11 條、第 38 條及第 5 條附

表，自 106.8.1 生效；考試院 106.8.9 考授銓法四字第 1064251182 號函核備 

教育部 106.11.17 臺教高(一)字第 1060162243 號函核定修正第 6 條、第 7 條、第 9 條、第 11

條至第 25 條、第 30 條、第 38 條、第 5 條附表及第 7 條附表，自 107.2.1 生效；考試院 107.1.2

考授銓法四字第 1074293917 號函核備 

教育部 107.6.22 臺教高(一)字第 1070085629 號函核定修正第 6 條、第 7 條、第 12 條、第 13

條、第 22條、第 38條及第 5條附表，自 107.8.1生效；考試院 107.7.6考授銓法四字第 1074568687

號函核備 

教育部 108.7.23 臺教高（一）字第 1080099332 號函核定修正第 34 條、第 39 條及第 5 條附表，

自 108.8.1 生效；考試院 108.8.1 考授銓法四字第 1084839932 號函核備 

教育部 109.9.25 臺教高（一）字第 1090140381 號函核定修正第 5 條、第 11 條，自 108.8.1 生

效；110 年 4 月 20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105344186 號函核備。 

教育部 109.7.9 臺教高（一）字第 1090084553 號函核定修正第 14 條、第 27 條、第 38 條，自

109.2.1 生效；考試院 110年 3 月 2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105327630 號函核備 

教育部 109.7.21 臺教高（一）字第 1090102505 號函核定修正第 28 條、第 5 條附表，自 109.8.1

生效考試院 110 年 3 月 8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105329374 號函核備 

教育部 110.1.5 臺教高（一）字第 1090189051 號函核定修正第 6 條、第 28 條，自 110.2.1 生效，

及修正第 5 條附表，自 109.8.1 生效；考試院 110 年 3月 8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105329374 號函

核備 

教育部 110.7.29 臺教高（一）字第 1100089025 號函核定修正第 6 條、第 18 條及第 7 條附表，

自 110.8.1 生效；考試院 110 年 9 月 9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105382731 號函核備 

教育部 111.6.22 臺教高（一）字第 1110059737 號函核定修正第 5 條附表，自 111.8.1 生效；考

試院 111 年 9 月 8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115484017 號函核備 

教育部 112.4.27 臺教高(一)字第 1122201211 號函更正教育部 112.2.8 臺教高(一)字第

1110128504 號函核定第 5 條、第 14 條、第 38 條及第 5 條附表，溯自 111.8.1 生效；核定第 6

條、第 27 條至第 41 條，自 112.2.1 生效；考試院 112 年 5 月 18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125570117

號函核備 

教育部 112.7.20 臺教高（一）字第 1120063816 號函核定修正第 6 條、第 21 條、第 39 條及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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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附表，自 112.8.1 生效；考試院 112 年 10 月 24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120105077號函核備 

教育部 112.12.26 臺教高（一）字第 1120122363 號函核定修正第 19 條，自 113.1.23 生效；考

試院 113 年 1 月 9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125653042 號函核備 

教育部 113.8.2 臺教高（一）字第 1130065210 號函核定修正第 6 條、第 27 條、第 27 條之 1、

第 39 條及第 5 條附表，自 113.8.1 生效；考試院 113 年 9 月 13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135741051

號書函核備 

教育部 114.7.23 臺教高（一）字第 1140072069 號函核定修正第 5 條附表，自 114.8.1 生效；考

試院 114 年 10 月 1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145877412 號函核備 

教育部 115.1.7 臺教高（一）字第 1140133912 號函核定修正第 5 條、第 19 條、第 21 條、第 22

條，自 115.2.1 生效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規程依大學法第三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大學定名為國立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大學)。 

第  三  條  本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

展為宗旨。 

第  四  條  本大學為因應校務之需要設壽豐校區、美崙校區、車城校區。 

第  二  章  組織 

第  五  條  本大學分設學院、學系、研究所、洄瀾學院及師資培育中心。其詳

如附表「國立東華大學各學術單位設置表」。 

本大學必要時，得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准增設或裁併學

院、學系及研究所，前項設置表並應同時修正。 

本大學得設跨系、所、院之學分學程或學位學程；學院得設博士班。 

第  六  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單位： 

一、教務處：設註冊組、課務組、綜合業務組。 

二、學生事務處：設生活輔導組、課外活動組、衛生保健組、畢業

生及校友服務組、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三、總務處：設文書組、事務組、出納組、營繕組、經營保管組、

環境保護組。 

四、研究發展處：設綜合企劃組、學術服務組、產學合作組。 

五、國際事務處：設國際合作組、國際招生組、全球移動組。 

六、圖書資訊處：設採訪編目組、圖資服務組、綜合業務組、網路

管理組、校務系統組。 

七、教學卓越中心：設教學與學習組、課程與科技組。 

八、心理諮商輔導中心：設心理諮商組、預防推廣組、資源開發組。 

九、永續發展中心：設治理策略組、實踐推動組。 

十、技術服務中心 

十一、秘書室：設議事公文組、公關宣傳組、法制組。 

十二、人事室：得分組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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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主計室：得分組辦事。 

第  七  條  本大學因教學、研究、實驗、推廣、輔導等需要，得設立附設（屬）

學校、中心、辦公室及其他單位。其詳如附表「國立東華大學附設

（屬）學校、單位設置表」，其組織規程或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  三  章  主管及行政人員 

第  八  條  本大學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負校務發展之責，對外代表大學。 

第  九  條  本大學校長之產生、任期、續任或出缺，處理方式如下： 

一、產生：新任校長之產生，應於現任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組

成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出校長人選，報請教育部聘任。 

二、前款遴選委員會成員包括學校代表、校友代表、社會公正人士、

教育部遴派之代表。遴選委員會代表之產生方式、運作方式

等，另訂校長遴選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三、任期：本大學校長任期為四年，由八月一日或二月一日起聘為

原則，得續任一次。 

四、續任：任期屆滿依法得續任時，應於任期屆滿前一年報請教育

部安排校長評鑑事宜，做為決定是否續聘之參考。續任應經校

務會議全體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代表二分之一以上之

同意通過，始得續任。 

五、出缺：校長因故出缺，則依本大學校長遴選辦法規定重新辦理

遴選。於新任校長選出就職前，其職務依序由副校長、教務長、

研究發展處處長、國際事務處處長、學生事務長代理，並報請

教育部核備。 

六、現任校長卸任後，應依其學術專長改聘為專任教師。 

第  十  條  本大學置副校長一至三人，襄助校長處理校務。由校長自專任教授

中遴聘之。副校長之任期配合校長之任期。惟校長因故出缺或無法

視事時，依第九條第五款規定辦理。 

第 十一 條  本大學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各學系置主任一人，單獨設

立之研究所置所長一人，辦理系、所務。 

院長、系主任、所長之任期每任為三年，得連任一次。 

各學院、學系、研究所得置行政人員若干人。學位學程主任、學院

博士班主任，原則由校長聘請學術主管兼任之。 

第 十二 條  院長、系主任及所長之產生方式如下： 

一、第一任院長之產生，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出缺時，由該學

院組成遴選委員會遴選新任院長，報請校長聘任之，其產生、

運作及續任規定另訂之。 

二、第一任系主任及所長之產生，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之教師兼

任之。出缺時，由該系、所組成遴選委員會遴選新任系主任、

所長，會商院長報請校長聘任之，其產生、運作及續任規定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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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之。 

前項尚未完成遴選程序前，由校長聘請具被代理職務之兼任資格教

師代理，代理期間以一年為限。 

第 十三 條  本大學為因應校務發展之需要，各學院助理教授以上教師達七十五

人以上，或其系、所單位數達十個以上者，得置副院長一人，以輔

佐院長推動院務。副院長由院長自教授中遴聘，報請校長聘任之，

其任期配合院長之任期。各系學生人數達五百人以上者，得置副系

主任一人，以輔佐系主任推動系務。副系主任由系主任自副教授以

上教師中遴聘，報請校長聘任之，其任期配合系主任之任期。 

院長於第一任任期屆滿前六個月，由校長諮詢該學院教師後，決定

是否連任；系所主管第一任任期屆滿前六個月，由該學院院長諮詢

該系所教師後，向校長建議是否連任；若未獲連任，則應依本校院

長、系所主管遴選辦法辦理遴選事宜。 

行政單位達教育部所定達一定規模、業務繁重之單位，得置副主

管，其副主管應具資格依其設置辦法規定或同其主管。 

第一項學術副主管職務出缺代理，應由具被代理職務之兼任資格教

師代理，代理期間以一年為限。 

第 十四 條  洄瀾學院置院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各中心置主任一

人，由院長簽請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

兼任，並得置職員若干人。 

洄瀾學院所屬單位達五個以上，得置副院長一人，以襄助院長推動

業務。副院長由院長簽請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或所屬中心主任

兼任之，其任期配合院長之任期。 

第 十五 條  師資培育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得置副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各組

置組長一人，由中心主任簽請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

並得置教師及職員若干人。 

第 十六 條  教學卓越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得置副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

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各組置組長一人，由中心主任簽請校長聘

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並得置研究人員及職員若干人。 

第 十七 條  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主持全校教務事宜，得置副教務長一人，由

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各組置組長一人，由教務長簽請校長聘請助

理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

置職員若干人。 

第 十八 條  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一人，主持學生事務，得置副學生事務長

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各組（中心）置組長（主

任）一人，由學生事務長簽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

研究人員兼任，其中組長得由職員擔任之，並置職員若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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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九 條  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主持全校總務事宜，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

教師兼任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得置副總務

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兼

任；各組置組長一人，由總務長簽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或同級

以上之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置職員若干人。 

第 二十 條  研究發展處置處長一人，綜理學術研究發展與交流等相關事宜，由

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各組置組長一人，由處長簽請校長聘請助理

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置

職員若干人。 

第二十一條  國際事務處置處長一人，綜理國際教育與學術交流等相關事宜，由

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各組置組長一人，由處長簽請校長聘請講師

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置職員

若干人。 

第二十二條  圖書資訊處置處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各組

置組長一人，由處長簽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

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置職員、研究人員若干人。 

第二十三條  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

擔任之；各組置組長一人，由主任秘書簽請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

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置專門委

員、秘書、專員及職員若干人。 

第二十四條  人事室置主任一人，組長、專員、組員若干人，依法辦理人事管理

事項。 

第二十五條  主計室置主任一人，組長、專員、組員若干人，依法掌理歲計、會

計及統計事項。 

第二十六條  心理諮商輔導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主持中心業務，由校長聘請副

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各組置組長一人，由中心主任

簽請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兼任或由

職員擔任之，並置職員若干人。 

第二十七條  永續發展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得置副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各組

置組長一人，由中心主任簽請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 

第二十七條之一 

技術服務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並得置服務或檢驗相關單位。 

第二十八條  因教學、研究、實驗、推廣等需要設立之各中心，校屬中心各置中

心主任一人；院屬中心各置主任一人，主持中心業務，由校長聘請

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得置組長，由單位主管簽請校長聘請助

理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兼任之，並置職員、研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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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若干人。 

第二十九條  本大學附設（屬）學校，各置校長一人。 

本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校長，由本大學依相關規定遴選合格人

員，送請校長聘兼（任）之，並報請教育部備查，或委由教育部遴

選合格人員聘任。由本大學遴選時，其遴選辦法另定之。 

本大學附設實驗國民中、小學校長，其遴選辦法另訂之。 

第 三十 條  本大學由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之學術與行政單位主管之任期每任

為四年，得連任一次。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之任期，各依有關

規定辦理。 

前項由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之學術與行政單位主管之任期，除院

長、系主任及所長依第十一條規定外，遇校長任期屆滿時，視為任

期屆滿。 

由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之學術與行政單位主管及第十一條所列院

長、系主任或所長，因重大事由，得由校長於任期屆滿前免除其聘

兼職務。 

第三十一條  本大學置中心主任、專門委員、秘書、組長、技正、專員、輔導員、

社會工作師、組員、技士、技佐、助理員、辦事員、書記等若干人。 

本大學置醫師、藥師、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護理師、營養師、

護士若干人，醫師必要時得遴用公立醫療機構醫師兼任。 

前二項職稱並得視業務需要循修正組織規程程序增置之。 

於九十年八月二日以前已進用之現職稀少性資訊科技人員，得繼續

留任至其離職為止。 

本大學教職員除人事人員及主計人員之任用資格另有規定外，餘均

應本公開、公平、公正之原則辦理。 

職員員額編制表另定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職員員額編制表應

函送考試院核備。 

第三十二條  本大學各單位分層負責明細表另訂之。 

第  四  章  教師 

第三十三條  本大學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從事授課、研究及

輔導。為教學及研究工作，得置助教協助之，並得延聘研究人員從

事研究計畫及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以及專任運動教練擔任

運動團隊訓指導工作。 

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原則採三級審查。

初審由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複審由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辦理，決審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通過後報請校長聘任之。 

在系所員額外，本大學得主動邀聘優秀人才，直接提院、校教評會

或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報請校長聘任之。 

教師之聘任資格及程序，依有關法律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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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條  本大學得設講座，主持教學研究工作。講座設置辦法另訂，經校務

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三十五條  本大學基於學術發展需要，應另訂教師評鑑及停聘、不續聘之辦

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納入聘約。 

第  五  章  學生 

第三十六條  本大學應輔導學生成立由全校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會及其他相關

自治組織，以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力。 

學生為前項學生會當然會員，學生會得向會員收取會費；本大學應

依學生會請求代收會費。 

第三十七條  本大學為增進教育效果，應由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出席校務會

議，並出席與其學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會議。 

第三十八條  本大學應建立學生申訴制度，受理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

治組織不服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事件，以保障學生權

益。 

第  六  章  會議 

第三十九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種會議： 

一、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以校長、副校長、各學術與行

政一級主管、副主管及教師代表、研究人員代表、行政人員代

表、學生代表及其他人員代表組織之，校長為主席。 

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其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員之二分

之一，教師代表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

表人數之三分之二為原則，學生代表之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

成員總額十分之一。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但經校務會議應

出席人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

五日內召開之。 

教師代表、研究人員代表、行政人員代表、學生代表之產生方

式、比例及校務會議組織及運作辦法另訂之。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劃、預算執行及不動產處置。 

（二）組織規程及各項重要章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及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校內各種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二、行政會議：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研究發展處處長、國際

事務處處長、圖書資訊處處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各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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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教學卓越中心中心主任、心理

諮商輔導中心中心主任、永續發展中心中心主任、技術服務中心

中心主任、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洄瀾學院院

長組織之，校長為主席，討論本大學重要行政事項，並得視實

際需要成立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行政事務。必要時視

議題得邀請學生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列席會議。 

三、教務會議：由教務長、副教務長、研究發展處處長、國際事務

處處長、圖書資訊處處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各研究

所所長、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教學卓越中心中心主任、洄

瀾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語言中心主任、體育中心主

任、華語文中心主任及學生代表組織之，教務長為主席，討論

教務有關事項。 

四、各學院院務會議：由院長、副院長、學系主任、研究所所長、

院屬中心主任及教師代表組織之，院長為主席，討論本院教

學、研究、推廣及其他有關院務事項。 

五、系、所務會議：由系所主管及本系、所全體教師組織之，系所

主管為主席，討論本系所教學、研究、推廣及其他有關系所務

事項。 

六、處、室、中心會議：以本處、室、中心主管及所屬人員組織之，

由各處、室、中心主管為主席，討論各處、室、中心之重要事

項。 

本大學必要時得增設與教學、研究及社會服務有關之其他會議。 

第 四十 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種委員會： 

一、學生事務委員會 

二、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三、教師評審委員會 

四、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五、人事甄審暨考績委員會 

六、圖書資訊服務諮詢委員會 

七、校務發展委員會 

八、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九、課程委員會 

十、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十一、研究發展審議委員會 

十二、核心素養委員會 

前項委員會組織規程或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本大學必

要時得經校務會議通過增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校務會議

交議事項或特定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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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附則 

第四十一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組織規程第五條附表：國立東華大學各學術單位設置表 

學術單位 

學院 學系 研究所 學位學程 

理工學院 應用數學系（含學士班-數學科學組、學

士班-統計科學組、碩士班、統計碩士

班、博士班） 

資訊工程學系（含學士班-資工組、學士

班-國際組、碩士班-資工組、碩士班-國

際組、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人工智

慧與創新應用碩士班） 

生化暨分子醫學科學系（含碩士班、博

士班） 

物理學系（含學士班-奈米與光電科學

組、學士班-物理組、應用物理碩士班-

一般組、應用物理碩士班-國際組、應用

物理博士班-一般組、應用物理博士班-

國際組） 

化學系（含碩士班一般組、碩士班-國際

組、博士班-一般組、博士班-國際組） 

電機工程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一百零三學年度起停招）、博士班）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含碩士班一般

組、碩士班-國際組、博士班-一般組、

博士班-國際組） 

光電工程學系（含碩士班） 

大數據科學國際學士班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含碩士班一般組、碩士

班-國際組、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會計學系（含碩士班） 

資訊管理學系（含碩士班一般組、碩士

班-國際組） 

會計與資訊管理國際學士班 

財務金融學系（含碩士班） 

國際企業學系（含碩士班、經營管理碩

士在職專班、碩士在職專班(一百一十一

學年度起停招)）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含碩士班） 

數位行銷與服務創新國際學士班 

運籌管理研究所（含碩

士班） 

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

專班 

 

會計與財務碩士

學位學程（一百

零八學年度起停

招） 

資訊管理碩士學

位學程（一百零

七學年度起停招） 

管理科學與財金

國際學士學位學

程 

人文社會科學

學院 

華文文學系（含碩士班-創作組、碩士班

-文學暨文化研究組） 

華語文教學國際博士班 

亞太區域研究博士班 

法律學士學位學

程（一百零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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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單位 

學院 學系 研究所 學位學程 

中國語文學系（含碩士班、教師在職進

修語文科教學碩士學位班（一百零四學

年度起停招）、碩士在職專班（一百零

六學年度起停招）、博士班） 

英美語文學系（含碩士班-文學媒體組

（一百一十三學年度起停招）、碩士班

-英語教學組） 

經濟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歷史學系（含碩士班）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含碩士班） 

臺灣文化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 

社會學系（含碩士班） 

公共行政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 

法律學系（原住民專班、碩士班） 

華語文教學暨書法國際

碩士班 

 

年度起停招） 

法律學士學位學

程原住民專班（一

百零八學年度起

停招） 

原住民民族學

院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含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一百一十四學年度起停

招）、博士班）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含學士班-民

族發展組、學士班-社會工作組、含碩士

班、民族社會工作碩士在職專班） 

原住民族研究國際

博士班 

民族社會工作

學士學位學程

(一百一十三學年

度起停招) 

原住民族樂舞

與藝術學士學

位學程 

環境暨海洋學

院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含碩士班、博士

班） 

海洋生物研究所（含碩

士班、博士班） 
人文與環境碩

士學位學程 

花師教育學院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含教育碩士班、

教育碩士在職專班、教育博士班、多元

文化教育碩士班(一百一十三學年度起

停招)、多元文化教育博士班(一百一十

三學年度起停招）、科學教育碩士班、科

學教育博士班） 

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含碩士班、教師

在職進修學校行政碩士學位班（一百零

一學年度起停招）、碩士在職專班） 

特殊教育學系（含身心障礙與輔助科技

碩士班、教學碩士學位班（一百零四學

年度起停招）） 

幼兒教育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學士後學位學程教保員專班）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含碩士班、教師在

職進修體育教學碩士學位班（一百零一

多元文化教育碩士

班、 

多元文化教育博士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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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單位 

學院 學系 研究所 學位學程 

學年度起停招）、碩士在職專班） 

附設花蓮縣私立實驗幼兒園 

藝術學院 音樂學系（含碩士班） 

藝術與設計學系（含碩士班）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

職專班） 

藝術跨領域國際博

士班 
 

洄瀾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 

語言中心 

藝文中心 

體育中心 

華語文中心 

 

縱谷跨域書院

學士學位學程

(一百一十一學

年度起更名) 

師資培育中心 國小、幼教與特教學程組 

中等學程組 

國小、幼教與特教教育實習組 

中等教育實習組 

地方教育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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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規程第七條附表：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屬）學校、單位設置表 

附設（屬）學校 

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其他單位 

社會參與中心，設發展實踐組及地方協力組。 

 

 

 


